
   

 

个人所得税税制模式的重新选择 

文/卢运辉 

   一、个人所得税税制模式的简略比较 
   纵观世界各国实行的个人所得税税制模式，大体上可分为三种：分类所得税制、综合所得税
制和混合所得税制。分类所得税制是指对同一纳税人不同性质的所得，分项确定其应纳税所得额，
适用不同的税率分别计征税额的税制模式，它具有简便、容易征管的优点，但容易造成不同项目、
不同纳税人之间的税负不平，诱导纳税人分解收入，多次扣除费用，逃避税收。综合所得税制是将
纳税人一定时期内取得的各项应税收入进行综合，再减除规定的扣除费用，就其余额按照超额累进
税率计算征税的税制模式，它具有税负公平、合理的优点，为世界上发达国家广泛采用，但操作复
杂，管理水平要求较高，工作量较大。混合所得税制是指根据纳税人取得应税收入的不同情况，有
的项目分类计税，有的项目综合计税，即分类征收与综合征收相结合的税制模式，它既能体现量能
负担原则，又能坚持对不同性质的所得实行区别对待的原则，将分类所得税制和综合所得税制的优
点兼收并蓄。 
   一个国家选择适中的个人所得税税制模式，对于实现其政策目标、扩充税源、拓宽税基、简
化税制、公平税负、纳税便民和提高征管效率等有着重要意义。那么，一个国家到底选择怎样的税
制模式，这是一项系统工作，必须综合考虑到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税务科技能力、国民纳税意
识、税收环境等等因素。 
   二、我国现阶段实行的分类所得税制存在的问题 
   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第二、三条规定，我国实行的是分类所得税制，即将纳税人取得的各项收
入区分为工薪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财产转让所得等11类，分别确定费用扣除标准和适
用税率进行征税。该类税制模式操作简单易行，有利于推行源泉扣缴制度，可针对不同性质的所得
运用差别税率，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这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个人收入单一、税收征管水平较低的
形势下是适宜的。但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这种税制模式凸现了较多“软肋”，主要表现在： 
   1、不适应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形式多样化的形势，也不利于调节收入分配。分类所得税制，不
能全面地衡量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会造成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人少缴税，而所得来源
少，收入相对集中的人多缴税的现象，不能体现“多得多征，公平税负”的原则，也难以有效调节
高收入和个人收入差距悬殊的矛盾。  
   2、不利于增加财政收入。一方面，分类所得税制模式容易使不法分子“钻空子”，有意分解
收入，造成多次扣除，进行逃税避税。我国现行分类制所得税，在这种税制下，收入总额一定时收
入种类越多应纳税额反而越少。  
   3、从世界各国个人所得税发展历史看，分类所得税制是最初的税制模式，现在基本已经摒
弃。 
   三、我国目前立即着手实行综合所得税制条件尚不成熟 
   综合所得税制具有税基宽泛、扣除全面，能够充分考虑纳税人的经济情况和家庭负担，真实
客观反映纳税的负担能力，较好的体现税收公平原则，实现一定程度上的纵向再分配，发挥税收的
内在稳定器作用等优点。因此，有人提出我国目前应选择综合所得税制。但笔者认为，我国目前仍
不具备实行综合所得税制模式应具备的如下相应条件：个人收入完全货币化；建立完善的信用制
度；具有有效的收入汇总手段；再加上我国目前的征管手段还较落后；电子计算机在税收征管中的
运用尚处于起步阶段；国家虽然已经对居民的银行储蓄存款实行了实名制，但银行与税务机关的联
网工作尚未展开，这种状况导致对纳税人的收入缺乏有效监控；此外我国公民的纳税意识还比较淡
漠；社会组织的财务会计制度尚不够健全；良好的税收环境尚未形成等等，这些都是制约我国实行
综合所得税制的不利因素。  
   四、采行混合所得税制是我国个人所得税制模式的现实选择 
   实行混合所得税制比较符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鉴于我国现行分类所得税制模式存在的缺
陷，兼顾世界各国所得税发展趋势及我国国情，建议采取分步实施的改革方案。先在原有分类税制
的基础上对有些项目进行综合征收，然后逐步扩大综合征收项目的范围，最后过渡到完全实行综合
所得税制。具体而言，就是今后应当逐步创造条件，实行对经常所得以综合征收为主，偶然所得以
分项征收为辅的混合征收制。也就是将纳税人在一定期间内的各种经常所得如工资、薪金，劳务报
酬、经营性收入、财产租赁和转让所得等经常性所得合并为综合所得，汇总起来后，减去法定减免
和扣除项目的数额，就其余额按统一的超额累进税率实行综合申报征收、年终汇算清缴。而对稿酬

 



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和偶然所得则单独列出继续实行分类征收。这样
既较好地符合量能负担的原则，又较好地解决了将收入分解、将工资外收入归为劳务报酬的这一
“令人头痛”的重大征管难题。 
   五、结语 
   根据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和税收征管的实际情况，改变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分类征税模
式，实行混合所得税制是符合国情的选择。鉴于当前的实际情况，综合所得税制的施行尚需过渡
期，还需要创造条件并进一步完善相应的征收措施（作者系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武汉大学法学院在职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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